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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5次國家報告 

作業計畫 

壹、 緣起 

聯合國 1979 年(民國 68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 CEDAW)，1981 年

生效，為重要婦女人權法典。截至 113 年，全世界已有 189

個國家簽署，我國於 96 年 1 月 5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總

統 96 年 2 月 9 日簽署加入書，為落實推動 CEDAW，立法院

於 100 年 5 月 20 日三讀通過 CEDAW 施行法，  總統於 100

年 6 月 8 日公布，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按 CEDAW 第 18 條及 CEDAW 施行法第 6 條規定，政

府應依公約規定，建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報告制度，

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審閱，政府應依審閱意見檢討、研擬後續施政。另 CEDAW

施行法經立法院附帶決議明定為五院之共同義務，行政院、

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及考試院應於 CEDAW 施行法通過

後，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並邀請聯合國或公約締約國相關

專家學者審閱，政府應依審閱後之結論性意見，完成後續之

追蹤實行工作。 

    我國業於 98 年、102 年、106 及 111 年分別公布第 1 次

至第 4 次 CEDAW 國家報告(第 4 次國家報告因疫情延後公

布)，並邀請國外CEDAW專家來臺審查國家報告。依CEDAW

施行法第 6 條規定，114 年應公布第 5 次國家報告，爰擬訂

本計畫，據以辦理國家報告撰寫、民間意見徵詢、國際審查

會議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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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統籌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 

參、 主辦單位：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立法院、司法院、考

試院及監察院 

肆、 協辦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伍、 成立 CEDAW國家報告秘書處(114 年 2 月) 

由性平處及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婦權基金會)共同成立 CEDAW 國家報告秘書處，分

工如下： 

一、 由性平處辦理統籌政府機關提交國家報告(中英文)、國

內意見收集整合、國際審查委員洽邀、國際審查會議規

劃等事宜。 

二、 由婦權基金會辦理培力及協助民間團體提交平行報告

(中英文)、民間團體參與國際審查會議相關規劃，以及

其他民間團體洽聯與協調事宜。 

陸、 撰寫 CEDAW第 5次國家報告 

一、 國家報告撰寫原則及撰寫範圍 

(一) 依據聯合國所定之「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

形式和內容準則彙編」(2009 年版，HRI/GEN/2/Rev.6)，

國家報告專要文件之撰寫重點，摘述如下： 

1. 應說明在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

裡仍然存在或正在出現的阻礙婦女與男人同等

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各種因素，介紹為

克服這些障礙而設想採取的措施。 

2. 應述及所採取措施的作用，分析消除歧視婦女現

象、確保婦女充分享受人權方面逐步顯現的趨勢。 

3. 應述及對不同婦女群體、尤其是受到多種形式歧

視的婦女群體的落實情況。 



3 

 

(二)  依照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背景下根據《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8 條編寫報告給締約國的

指導說明」(2022 年版，CEDAW/C/74/3/Rev.1)，其中

第九點說明「定期報告應述及委員會以前的結論性意

見，特別是關切、建議和後續行動；並審視在確保享

有《公約》所述權利方面所獲進展及其現狀」。 

(三)  我國第 4 次 CEDAW 國家報告第 86 點結論性意見略

以「關於 CEDAW 執行情况的國家報告至多 60 頁，

內容重點突出、簡明扼要，而報告可以用表格和圖表

附錄加以補充」。 

二、 編纂撰寫講義(114 年 2 至 3 月)：由性平處編纂國家報

告撰寫講義，內容包含：國家報告審議制度、聯合國相

關準則規範、國家報告撰寫格式規定、各條文撰寫分工、

撰寫重點及撰寫案例示範等。 

三、 提交報告撰寫內容及彙整初稿(114 年 3 月至 114 年 5

月)：各撰寫機關提交各條文撰寫內容(各撰寫機關提供

之資料及數據，如有必要，應包括該管地方政府之權責

範圍)，由性平處統一綜整成報告初稿，並公布於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會)網站。 

四、 民間意見徵詢(114 年 6 月至 114 年 7 月)：由性平處辦

理相關會議，以報告初稿徵詢及蒐集國內專家學者、性

平會委員、民間團體等各界意見，檢視內容待補充或修

正之處，進行意見協調與整合，再由各撰寫機關配合補

充資料及修正報告。 

五、 中文版定稿及正式對外發布(114 年 7 月至 114 年 11

月)：由性平處進行報告最終修正，將報告提報至性平

會相關會議通過及簽奉院長核可後，正式定稿，並將報

告公布於性平會網站，以對外宣揚我國致力落實

CEDAW 之努力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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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英譯及英文版定稿(114 年 8 月至 114 年 12 月)：委由

廠商翻譯報告，請各撰寫機關確認翻譯內容，並由外交

部協助英譯稿之潤飾後，由性平處辦理定稿作業，嗣後

公布於性平會網站。 

七、 民間團體提交平行報告(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1 月)：民

間團體提出平行報告中英文版，由婦權基金會統一綜

整，並轉送國外審查委員參閱。 

八、 申請出版品統一編號(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3 月)：依相

關國際標準書號規定及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作業規定，

編印出版品。 

柒、 辦理 CEDAW第 5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一、 成立國際審查指導小組(114 年 1 月至 2 月)：由性平會

委員及熟悉聯合國 CEDAW 委員會國家人權報告制度、

長期關注婦女人權與性別平等議題之專家或民間團體

代表組成。協助洽邀國際審查委員，並就辦理國際審查

會議等相關事項提供建議。 

二、 成立國際審查委員會(俟國際審查委員順利邀請完竣

後成立)： 

(一) 邀請國際審查委員，並籌設類似聯合國條約機構功

能之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以下稱國際審查委員會)，

以審議國家報告、聽取民間團體或個人之意見、與政

府代表進行建設性對話，及對我國執行 CEDAW 之

情形提出改善建議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二) 國際審查委員會之籌組、資格、運作、費用等事項，

依據「我國各核心人權公約撰提國家人權報告及辦

理國際審查共通性作業規範」之規定辦理。 

三、 國際審查委員提出問題清單及機關回應(114 年 12 月

至 1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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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報告英譯完成後，由性平處送請國際審查委員

審閱，並於 115 年 2 月底前提出問題清單。 

(二) 將問題清單轉請各權責機關回應，於 115 年 4 月底

前提供中英文回應資料，由性平處統一彙整並回復

國外審查委員。 

四、 民間團體提出問題清單之中英文平行回應(115 年 5 月)：

民間團體於政府機關提出問題清單回復後，提供中英

文版之平行回應，由婦權基金會統一轉交國際審查委

員。 

五、 籌備國際審查會議(114 年 2 月至 115 年 6 月) 

(一) 洽詢國際審查委員確認國際審查會議之時間、議程，

並辦理預訂會議場地等事宜。 

(二) 辦理招標案等行政作業： 

1、 辦理會議場地、設施設備、翻譯、攝影、會議餐飲、

會議服務人力等之招標作業。 

2、 辦理國際審查委員之歡迎晚宴及安排委員來臺之

食宿、交通、會後參訪等事宜。 

(三) 召開國際審查會議之籌備會議，並協調各項會前準

備事項 

1、 協請並確認相關機關協助事項：包含協助邀請國際

審查委員(外交部)、禮遇通關(內政部)及邀請、接

待駐臺使節(外交部)等事宜。 

2、 確認政府機關代表團之成員。 

3、 確認會議議事規則、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報名機制

等相關事宜。 

4、 確認各機關出席國際審查會議之層級及與會者名

單。 

5、 國際審查委員來臺相關經費分攤事宜(外交部)。 

六、 舉辦國際審查會議(1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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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舉辦國際審查會議，由國際審查委員會就第 5 次國

家報告進行審查，與我國政府機關代表及民間團體

直接對話，進行廣泛且深入的討論。 

(二) 審查完畢由國際審查委員會進行閉門會議，並於該

閉門會議結束後，公開發表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捌、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後續追蹤(115年 7月至 115年 12月) 

一、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譯版定稿，並正式公布於性平會

網站。 

二、 確認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各機關分工。 

三、 辦理後續追蹤會議，徵詢相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意見，

研擬後續施政。 

玖、 獎勵措施：各級政府機關負責國家報告撰寫及彙整之主

管業務主管與承辦人員、綜合規劃、研考業務承辦人員，

由行政院函請各該機關獎勵有功人員。 

壹拾、 經費：由性平處 114 年至 115 年業務費項下支應。 

壹拾壹、 本計畫內之工作期程，由性平處於實際執行時滾動

調整。 

壹拾貳、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